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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經課-1    以賽亞書 61:1-4, 8-11  
這段話大概是在以色列人民從被擄之地歸回之後所寫成。它預言神對祂子民完全的救贖：在肉體上、精神上、

個別的、和整個社會的。先知說，上帝已經授權他代表上帝；神已“膏”他，委任他去傳揚和去聽見信主的道，去

了解神的話語，並在追隨它的過程中成長強壯。（1b – 2 節，是耶穌在拿撒勒的會堂傳福音時說的話：見路加福音

4:18-19）這是神的子民全面受拯救的消息。利未記 25:10 提到“耶和華的恩年”（2 節）：在這禧年，就是獻給上帝

的一年，是自由的年，各人要歸自己的產業，各歸本家。這是一個安息的年，在這年土地沒有播種生產。[“譯文 “報
仇”(vengeance)可解釋為搶救。]。在 60:21，神應許人的義，就是與神合一。稱他們為“公義樹”（3 節）表示出他

們與祂連結的力量。他們將顯示上帝的威嚴和大能（“榮耀”），作為祂和其他國家之間的中介（“祭司”，6 節）。 
4-7 節告訴我們，從所有國家來的陌生人、外國人，將參與恢復世界的正義。他們將得到極大（“加倍”）的

祝福，並永遠的喜樂。在哈蘭對亞伯拉罕的承諾終於可以實現（9 節）。 “他們”（可能是指以色列，但也可能是指

外國人）將獲得獎賞 [“報應” (recompense)，8 節]：神與他們達成的協議將永遠持續。在 10-11 節，先知說話的樣

子好像新耶路撒冷。所有人都將歡喜，因為上帝已施行救恩並撫平人與神之間的裂痕。正如同種子長成可以被看

見的植物，上帝會使人與祂合一，在祂裏面成長，並讚美祂是“萬民”的榜樣。 

共同經課-2     詩篇 126  
這是一個禮拜儀式的歌曲，公眾崇拜的一部分。1 節 a 可解釋為，當耶和華將那些被擄的帶回錫安的時候。

當人們從巴比倫流亡後第一次回來時，他們很難相信他們的好運（“好像做夢的人”）。他們的成功是如此之大，

其他國家（2 節）認識了神為以色列所行的大能，而且以色列人民“歡欣鼓舞＂（3 節）。但在最初的興奮後，生

活是很困難的。求神，“恢復我們的命運＂使我們被擄的人歸回，如同河水復流，使南地沙漠（“Negeb＂）的乾

涸土地興盛。願我們流淚撒種的，必歡呼收割，如同上帝再一次賜福給我們。 

共同經課-3     帖撒羅尼迦前書 5:16-24  
保羅正在寫他的信的結尾。他已規勸帖撒羅尼迦的基督徒有關他們的個人行為和他們在教會內的關係。現在

他轉而提及屬靈的事情。上帝對他們的計劃，在基督裡實現了，是“要常常喜樂＂，使他們的生命成為一個持續

禱告的人，要與上帝和諧一致地做工，而且要感謝上帝自由地賜予他們的任何禮物和事物（16-18 節）。 
在 19 節，他說，與教會成員一起做工時，不要銷滅聖靈的感動；不要藐視“先知的講論＂（20 節），那是上

帝啟發的講道、安慰的話語、和來自上帝而由教會成員說出的警告、以及對未來事件的預測；但要知道，有真先

知和假先知；有人是真的講神的話語，但有人不是，是假先知，是“邪惡(evil)，(惡事)＂（22 節）。要小心察覺辨

別，在教會的全局中，應該都有聖靈的感動（“要凡事察驗＂，21 節）。 
最後，在 23 至 24 節，保羅向上帝祈求，願賜平安並承諾在祂的王國有永久和平的上帝，可以使他們與祂合

一（“成聖＂）。此外，願他們之中的每一位在各方面 – 他們與神的關係（“靈＂），他們的個人活力（“魂＂），

他們的身體 – 是敬虔完美的，以便當基督再來時，配得祂的國。那呼召他們成為基督徒的上帝，將信實地使他們

成聖，使他們配得祂的國。 

共同經課-4      約翰 1:6-8, 19-28  
在本書一開始的經文，福音書作者告訴我們，道，就是法理（即上帝所說的，上帝的大能、創造、揭示、和

救贖）在時間開始之前就存在。祂是萬物背後的力量，身體和精神生活因祂而存在；生命、良善、和光，會克服

一切邪惡。耶穌，是那“光＂（7 節）；對所有的人而言，祂藉著神成為人，是一個善良、光明、敬虔的力量。 
現在，福音書作者提到，受上帝委託、派來的施洗約翰，他要指著耶穌，要“為光作見證＂（7 節）。他是照

亮道路的燈，但基督才是那光（8 節）。當宗教當局（“猶太人＂，19 節）差使者（“祭司和利未人＂），去評估

這個宗教人物的真實性時，約翰告訴他們說，他既不是他們期待要來世上的“彌賽亞＂（20 節），也不是那要再來

的“以利亞＂（21 節）。（猶太人相信，這兩個、或其中之一，會在地上建立一個不受羅馬統治的自由王國。）他

也不是被期待要來建立彌賽亞的國度的“那個先知＂。約翰說，他只是一個要準備“主的道路＂（23 節）、宣布彌

賽亞的到來、以實現賽亞書 40:3 所說的人。法利賽人的代表（執行傳統的猶太律法和常規的人）在 25 節問：你

沒有恰當的地位，為什麼可以執行一個正式的儀式？（猶太人受洗歸教的時間。）約翰告訴他們，他所指的人已

經來到世上了（27 節）；他是如此之大，我甚至不配當他的奴隸。令人驚訝的是，第 28 節所記載的事是發生在以

色列境外。 


